
关于“第六届全国农林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论坛”
征文通知 

有关高等学校：
　　为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和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推动农林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领域综合改革，提高农林高校服务国家和地方的能力和水平，全国农林高校社科管理协作组拟于2015年11月中旬在广州召开“第六届全国农林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论坛”。本次会议由华南农业大学承办，将邀请数名哲学社会科学界著名学者作专题报告，并开展研讨交流。现将会议征文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选题范围

本次会议主题为：学习贯彻“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发挥农林高校智库作用，促进农业现代化和新型城镇化建设。
论文选题范围分为以下四个专题：
专题一：推进特色新型农业现代化
（1）转变农业发展方式
（2）农产品供给安全与监管
（3）农业转型升级与结构优化

（4）生态农业与生态文明
本专题论文投稿邮箱：xkjs@scau.edu.cn   联系人： 张奕婧 18820139656
专题二：依法治国与新型城镇化法治建设

（1）新型城镇化法治环境研究
（2）新型城镇化立法与路径研究
（3）新型城镇化与传统文化传承
本专题论文投稿邮箱：49450878@qq.com   联系人：陈宝菊  13710174606 
专题三：统筹城乡发展中的农村公共治理

（1）城乡发展一体化与农村公共服务问题
（2）地方政府创新与农村综合改革问题
（3）新型城镇化与创新和完善乡村治理机制问题
本专题论文投稿邮箱：17928160@qq.com   联系人：张 程   15360860431
专题四：涉农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领域综合改革 

（1）涉农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科研评价体制与机制建设
（2）涉农高校“三农”问题智库建设
（3）高校科研经费管理及相关政策探讨

本专题论文投稿邮箱：kjcgxk@scau.edu.cn  联系人：苏弟华   13527883577
二、征文对象及要求
欢迎全国从事“三农”研究的专家学者及社科科研管理工作人员围绕会议主题撰写高质量论文，踊跃投稿。
　　应征论文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主题鲜明，观点正确，用语准确，论述严谨，学术性强；符合学术规范，内容充实，字数控制在1万字以内。论文格式示例和注释规范见附件。
三、论文提交
　　1．论文提交截止日期：2015年9月15日；
　　2．论文请提交电子版（Word文档）；
　　会议征集的论文将按主题范围组织专家进行优秀论文评选。
    四、联系方式： 
华南农业大学社科处   林华  陈菁  颜良顺   电话：020-38632819
附件：论文格式示例和注释规范


                                              全国农林高校社科管理协作组   
                                              （华南农业大学代章）
                                             2015年5月29日

论文格式示例和注释规范

“第六届全国农林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论坛”征稿要求：论点明确，论据可靠，论证严密，语言精练。
具体要求如下：
1、题目：中英文题目一般不超过20字，用2号黑体字。
2、作者：作者人数不宜过多。第一作者应是稿件的执笔人和修改人,如有例外,请将责任作者在篇首页脚处注明。用4号仿宋字，多名作者的用逗号分隔，包括作者姓名、所在地、邮编、职称、学位、研究方向、电话、Email、通讯地址、单位（作者单位应为中英文，单位全称应写到院、系、研究所、研究中心一级）。
3、基金项目：请在篇首页地脚处注明资助该研究的项目名称和项目编号。
4、摘要：摘要应言简意赅。用小5号宋体字，中英文摘要（200～300字）。
5、关键词：3～8个，用小5号宋体字，关键词之间用分号分隔。
6、中图分类号：用《中国图书馆分类法》第4版分类，如作者有困难，可由编辑代分。
7、正文：用5号宋体字，一般以3～8千字为宜。文中一级标题用4号仿宋字，序号用中文“一、，二、等”标示；二级标题用5号黑体字，序号用“（一），（二）等”标示；三级标题用5号楷体字，序号用“1.，2.等”标示；四级标题用5号宋体字，序号用“1），2）等”标示。
8、参考文献：参考文献每篇应在5个以上，采用顺序编码制列于文后。根据GB/T7714–2005规定，以单字母方式标识以下各种参考文献类型：专著[M]、论文集[100]、报纸文章[N]、期刊文章[J]、学位论文[D]、报告[R]、标准[S]、专利[P]。参考文献用6号宋体字。文中引文处的序号（上标）与参考文献的序号须对应，用[]标示。详见“文献著录规则”。
9、图、表要有自明性，并有图表序号及图表名，引用图表需注明资料来源，要有中、英文标题。图要黑白的图，而且不要加图外面的边框，表格要求是三线表。
10、其他要求：文章用语应符合现代汉语规范，数字、纪年、量和单位应符合有关规定；除熟知的外国人名、地名按通用译法外，其余应参考有关的翻译手册给出译名，首次出现应以括号形式附注原文。

